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0〕18号
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平顺县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实施方案的

通 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,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平顺县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,现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7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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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

若干意见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

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45号）精神，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

制推进我省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，切实

加强我县农村公路管养力度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“路长制”是路段管理人员在路长的统一领导下，对责任路段

的公路（含桥梁、隧道）、附属设施、路容路貌、交通秩序、绿化和环

境卫生等实施全面综合管理的制度安排。推行路长制，要以深化

农村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落实县级政府农村公

路主体责任、健全管理养护体制和运行机制为抓手，以加强农村

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和路域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，健全农

村公路治理体系，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カ，推动农村公路发展由

建设为主向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转变，为发挥农村公路在服

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支撑作用提供制度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20年，全面建立农村公路县、乡、村三级路长制，健全农村

公路管理养护体制，完善组织体系，构建职责明确、齐抓共管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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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运转的工作机制，形成路联管、路全管、路共管、路常管的农村

公路发展格局。

三、组织体系

建立覆盖县、乡、村的三级路长体系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

任本行政区域农村公路总路长，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负责人担任

县级路长，乡（镇）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乡级路长，村党支部或村

委会主要负责人担任村级路长。

县级路长办公室设在县级交通运输局，主任由县级路长兼

任，副主任由县级交通运输局局长兼任，成员由县发改、财政、公

安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林业、应急管理、市生态环境

局平顺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。各乡（镇）路长办公室设在

各乡（镇）政府，主任由各乡（镇）分管交通运输的负责人兼任。

建立路产路权保护队伍。县级设路政员，由县级交通运输执

法部门人员兼任。乡（镇）设监管员，由乡（镇）政府根据辖区内农

村公路等级、数量和任务轻重等实际情况，委任若干名乡村道路

监管员。村设护路员，由养护单位根据养护工作实际情况聘用若

干名农村公路护路员，并吸纳当地村民参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，

优先向贫困户农民倾斜，提高困难群众的参与度与受益面。

四、主要职责

（（一一））县级层面县级层面：：全县设立总路长，由县政府县长秦军担任；设

立副总路长，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桑爱斌担任。设立县级总路长

办公室，与县交通运输局合署办公，办公室主任由县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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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长杨光担任。县交通局公路建养中心工作人员为农村公路专

管员。

县级总路长职责：县级总路长是全县农村公路“建管养运”的

第一责任人，负责路长制工作的总调度、总协调，负责养护资金的

筹措和管理使用。副总路长协助总路长抓好日常调度、协调、检

查、督查等工作。

县、乡总路长办公室职责：总路长办公室对本级总路长负责，

负责统筹协调、拟订管理标准、制度和考核办法、定期通报情况

等。县级总路长办公室负责审批乡级总路长办公室提出的资金

使用计划并批准计划执行。

（（二二））乡级层面乡级层面：：各乡镇设立乡级总路长，由乡镇人民政府乡

镇长担任；设立副总路长，由乡镇分管领导、乡镇交通管理员担任

专职副路长。

乡级总路长职责：乡级总路长是本辖区农村公路管养的第一

责任人，负责本辖区路长制工作的调度、协调、落实等工作，以及

编制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计划并组织实施。副总路长协助总路长

抓好农村公路及其附属设施、路域环境等综合管理，负责公路日

常养护、公路抢险保通、道路安全隐患排查、路产路权维护，负责

培训、管理、考核乡村道路养护员，负责信息报送。

（（三三））村级层面村级层面：：各行政村设立村级路长，由村委会主任担任。

抓好农村公路及其附属设施、路域环境等综合管理，负责公路日

常养护、公路抢险保通、道路安全隐患排查、路产路权维护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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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、管理、考核乡村道路养护员，负责信息报送。

（（四四））路长职责路长职责：：路长是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养护管理的直接责任

人，负责组织日常巡查、养护、路域环境卫生，及时制止公路范围

内乱修乱建、乱堆乱放、破坏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，保障路产

路权不被侵占。

（（五五））专管员职责专管员职责：：专管员具体承担农村公路日常巡查、隐患

排查、路域环境卫生及灾毁信息核查、上报，监督工程实施；负责

信息化数据采集、上传等工作；及时制止并报告侵害路产路权行

为，协助执法部门现场执法和涉路纠纷调处等。

四、县直有关部门职责

县交通运输局县交通运输局：：组织开展日常巡查；加强超限超载行为查处

力度；依法查处损坏路产、侵犯路权的行为；协调相关部门、乡镇

对急弯陡坡、临水临崖、水毁塌方等重点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进

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加强农村公路的新建和提质改造，做好农

村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、维修工作；做好全县“路长制”推动工作。

县公安局县公安局：：负责打击涉嫌公路违法犯罪行为；加强公路行车

秩序管理，重点整治超载、超速、逆行等违法行为，查处车窗抛物

等行为；发现交通事故造成路产损坏的及时通报县交通局。

县财政局县财政局：：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“路长制”工作开展和公路

环境综合治理；负责监督管理“路长制”资金的专项管理，严格审

定用款计划和开支标准。

县自然资源局县自然资源局：：配合公路、交通部门对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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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建设的监督，加大对控制区范围内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，

严格控制公路两侧建设和村民建房的用地审批，对公路两侧可视

范围内擅自挖沙取石采矿行为进行查处，协助公路建设国土审

批。

县住建局县住建局：：负责公路沿线集镇、村庄规划范围内的建房审批

和管理；加强途经城乡规划区段公路两侧规划建设管理，对于公

路改扩建、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项目开设绿色通道，

优化项目审批流程。联合相关单位整治公路控制区内违章建筑、

占路为市等违法行为和治理城市道路的抛、洒、滴、漏等污染公路

环境的行为。

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：：抓好沿路沿线秸秆禁烧工作；配合交通执法

大队加大对农业机械车辆设备擅自行驶并损坏公路行为的查处

力度；劝导群众不要在公路上打谷晒场。

县林业局县林业局：：在公路、交通部门制定公路建设规划时，积极配

合，严守生态红线；加强依法使用林地的政策法规宣传，做好公路

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申报审批指导工作；查处公路建设项目非法占

林地的违法行为，做好公路绿化工作。

县发改局县发改局：：对于公路改扩建、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

设项目开设绿色通道，优化项目审批流程；协助做好公路建设规

划选址工作。

县文旅局县文旅局：：统一设计、规范设置公路旅游标识标牌；结合实际

在公路沿线设置旅游服务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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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局：：负责开展排入公路控制区污染源的

调查执法和达标排放监管，对于公路改扩建、沿线环境整治和隐

患治理等建设项目开设绿色通道，优化项目审批流程。

县应急管理局县应急管理局：：负责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

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

用情况。

县水利局县水利局：：协调办理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占用河道许可手续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（（一一））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加强农村公路管理

1.创新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机制。大力推行“县统一执法、乡

村协助执法”的工作方式，建立“县有路政员、乡有监管员、村有护

路员”的三级联动、专群结合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，加大农村公路

日常综合执法，保障农村公路的完好、畅通。

2.严格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。县道两侧边沟外各10米，

乡村道路两侧边沟外各5米范围内不得进行建房、临时搭建等违

章活动；大型桥梁上游500米、下游2000米，中小型桥梁上游500
米、下游1000米范围内不得进行采砂、取土、倾倒废弃物等活动。

各级路长要监督落实公路两侧建筑物报批须先经县交通运输部

门同意后，规划、住建、国土部门方能审批建房手续的制度规定，

房屋建成后，督促做好排水工作，完善公路边沟。

3.依法保护路产路权。各级路长办公室要加大日常巡查力

度，制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、乱堆乱放、以路为市、乱摆摊点、开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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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石、施工车辆抛撒、遗漏砂石料污染公路等占用公路、侵占公路

产权的行为。要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和“全域无垃圾”行动，组织协

调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对在公路和公路用地范围内未经批准

埋（架）设各种管线、开设平交道口、挖沟引水等各类破坏、侵害公

路产权的问题，以及公路沿线非法采石厂、砖瓦窑、加水洗车点、

非公路标牌上路、马路市场、路域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，每季度集

中开展一次专项整治活动，确保农村公路环境整洁、安全畅通。

4.强化超限运输车辆治理。各级路长办公室要组织开展治

超宣传，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治超工作，在乡道、村道的主要出入口

设置限高、限宽设施，禁止超限运输车辆驶入，对发现的超限运输

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和处理。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要按照治理车辆

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要求，建立联动管理和失

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加强配合、协同作战，

强化源头监管和路面监控，严厉打击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，巩

固农村公路建设成果。

（（ニニ））加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加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

1.加强乡镇农村公路管理站标准化建设。乡镇路长要协调

落实农村公路管理站办公场所，充实工作力量，建立健全组织体

系、管理制度、考核办法和工作台账，做到“一路一长、一路一档”。

乡镇农村公路管理站要把养护管理作为主责主业，认真学习相关

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，加强乡村道路养护员的培训、管理、考核工

作，切实做到养护管理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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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推进县道专业化养护。围绕规范化、专业化、机械化、

市场化的“四化”目标，在县道实行“公司+道班”养护模式，将日常

养护、小修保养承包给专业养护公司，签订养护合同，落实管养目

标，提升养护质量，积极创建文明线路和平安公路。

3.开展乡村道常态化养护。根据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

管理有关规定，在农村贫困户、低保户等贫困家庭成员中选聘乡

村道路养护员公益性岗位，划段包干、责任到人，每月开展不少于

4次的养护整修和清扫保洁，帮助群众提高收入。乡、村路长和乡

镇农村公路管理所要对县道、村道定期组织巡查，确保乡村道路

有人管、有人养。

4.加强养护管理信息化建设。推进农村公路大数据建设，各

级专管员要利用手机微信等信息化平台完成路况信息、巡查、应

急处置等工作的初报、续报、终报等流程，实现农村公路信息化全

覆盖。各级路长要通过信息化平台，随时掌握农村公路基础数

据，直接指导农村公路管养工作。

（（三三））加强路域环境整治加强路域环境整治。。

按照“因地制宜、因路制宜”的原则，围绕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做

好农村公路绿化美化工作。宜林路段作到不留空白，树木需要更

新采伐的，按照《公路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办理。

（（四四））加强农村公路运营管理加强农村公路运营管理。。

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，积极整合乡镇汽车站、养护道班、

邮政所、电商物流站点等资源，着力打造“养护、路政、客运、电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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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、物流”六位一体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服务中心，逐步实现农村

公路“建管养运”一体化服务全覆盖。

（（五五））加强社会监督加强社会监督。。

按照建设“阳光平顺”的要求，在全县县道、乡道、村道醒目位

置设立路长公示牌，标明公路概况、路长职责、管护目标、监督电

话等,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（六六））加强农村公路应急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应急体系建设。。

各级路长和交通等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领导指挥、分工协

作、联动抢险、灾后重建等公路防汛“四个机制”在灾毁应急处置

中的作用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，加大抢险设备投入，提升灾毁抢通

能力。要按照“先抢通、后修复”的原则，落实汛期和雨雪天气预

防措施，及时开展责任路段应急抢修保通工作，除特大洪水和较

大塌方外，一般阻车时间不超过 72小时。遇到地震灾害以及暴

洪、滑坡、塌方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，造成公路重大灾情的，由县、

乡路长组织沿线机关、厂矿、群众进行抢修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（一一））做好建档立卡做好建档立卡。。组织开展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调查核

实，确定各级路长责任范围，登记造册，建档立卡，建立县、乡、村

公路管理基本信息数据库。建档立卡情况由县路长办公室报市

交通运输局汇总后报省交通运输厅。

（（二二））推进平台建设推进平台建设。。利用信息化手段采集农村公路路基、路

面、交通基础设施等数据，完成呼况信息及时上报、巡查、应急处

-- 10



置等工作。鼓励护路员和社会公众通过手机App、微信小程序、

公众号等方式报告病害及路况信息，提高农村公路管理效能。

（（三三））严格督查考核严格督查考核。。从 2020年开始，县政府将路长制工作

纳入乡镇、部门年度目标管理考核，定期开展检查督查，年终进行

考核评比，督促各责任单位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提高管理水平。

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，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要严

肃问责。

（（四四））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。。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、新媒体等

深入宣传农村公路路长制的重要意义和典型经验，营造社会全员

爱路护路的良好氛围，提高我县路长制管理工作的社会关注度、

参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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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长
制
机
构
人
员
登
记
表
（
县
级
）

序 号 1

行
政

区
划

市 长 治

县 平 顺

县
级

路
长

信
息

总
路

长

姓 名 秦 军

单 位 县 人 民 政 府

职 务 县 长

联
系

电
话

139
946
621
99

县
级

路
长

姓 名 桑 爱 斌

单 位 县 人 民 政 府

职 务 常 务 副 县 长

联
系

电
话

134
535
288
58

县
路

长
办

公
室

主
任

姓 名 桑 爱 斌

单 位 县 人 民 政 府

职 务 常 务 副 县 长

联
系

电
话

134
535
288
58

县
路

长
办

公
室

副
主

任

姓 名 杨 光

单 位 县 交 通 运 输 局

职 务 局 长

联
系

电
话

139
355
798
85

路
政

员

姓 名 郭 锁 民

单 位 县 交 通 运 输 局

职 务 路 政 队 长

手
机

139
035
585
66

其
他

成
员

姓 名 张 慧 敏

单 位 县 交 通 运 输 局

职 务 养 管 中 心 主 任

手
机

139
035
587
59

-- 12



路
长
制
机
构
人
员
登
记
表
（
乡
级
）

1 2 3 4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青
羊

西
沟

龙
溪

杏
城

暴
宏

云

徐
延

波

刘
志

勇

张
丽

霞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镇
长

乡
长

镇
长

镇
长

13
29

37
02

20
9

13
83

43
05

11
7

13
99

46
06

99
4

13
99

46
79

69
9

白
艳

平

马
海

波

马
国

斌

马
雪

宁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副
镇

长

人
大

主
席

主
任

科
员

武
装

部
长

15
83

55
55

11
5

15
53

55
02

28
0

13
46

70
42

87
9

15
93

55
02

65
7

徐
宁

张
书

平

赵
新

付

张
义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13
93

55
48

99
8

13
93

55
60

25
1

13
93

55
36

94
9

13
99

46
08

24
4

序 号

行
政

区
划

市
县

乡
镇

县
级

路
长

信
息

乡
级

路
长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乡
级

路
长

办
公

室
主

任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监
管

员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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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长
制
机
构
人
员
登
记
表
（
乡
级
）

5 6 7 8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东
寺

头

虹
梯

关

中
五

井

石
城

张
宏

波

程
飞

王
建

军

张
素

珍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乡
长

乡
长

乡
长

镇
长

13
99

46
03

29
4

18
80

35
50

86
2

13
45

35
61

47
5

15
63

55
51

39
2

闫
玲

刚

王
伟

崔
增

富

范
艳

伟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副
乡

长

武
装

部
长

副
乡

长

副
书

记

13
90

35
58

60
4

13
54

65
10

43
9

13
46

70
39

67
2

15
53

64
18

08
0

郭
红

斌

白
德

明

罗
江

龙

王
广

文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乡
人

民
政

府

镇
人

民
政

府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养
护

督
察

员

13
75

35
08

82
8

13
54

65
01

43
1

13
46

70
31

84
9

13
01

54
69

71
5

序 号

行
政

区
划

市
县

乡
镇

县
级

路
长

信
息

乡
级

路
长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乡
级

路
长

办
公

室
主

任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监
管

员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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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10 11 12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长
治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平
顺

阳
高

北
耽
车

北
社

苗
庄

冯
学
敏

王
利
军

牛
晓
军

申
凯
彪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镇
人
民

政
府

乡
长

乡
长

乡
长

镇
长

13
83

55
51

63
2

13
45

35
39

91
3

15
63

55
39

15
7

15
00

35
50

41
3

段
海
红

赵
溪

段
建
岗

郭
亮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镇
人
民

政
府

副
乡
长

人
大

主
席

副
乡
长

副
镇
长

13
93

55
36

06
0

13
99

46
66

96
1

13
90

35
58

70
6

13
46

70
19

06
9

尚
进
明

张
孝
平

樊
江
波

孙
国
亮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乡
人
民

政
府

镇
人
民

政
府

养
护
督

察
员

养
护
督

察
员

养
护
督

察
员

养
护
督

察
员

13
45

35
39

98
5

13
93

55
83

93
2

18
53

44
52

13
8

13
40

35
53

53
1

序 号

行
政

区
划

市
县

乡
镇

县
级

路
长

信
息

乡
级

路
长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乡
级

路
长

办
公

室
主

任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监
管

员

姓
名

单
位

职
务

联
系

电
话

路
长
制
机
构
人
员
登
记
表
（
乡
级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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